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獎學金設置辦法 

99年 04月 08日訂定 

106年 08月 31日第 1次修正 

107年 11月 29日第 2次修正 

一、獎學金緣起  

      臺中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以下稱本校)自創校以來，陸續有熱心校友捐贈獎學

金， 累計共有賴清海先生捐贈新台幣捌拾萬元整；陳忠義先生捐贈新台幣壹拾

萬元整；林傳旺先生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整；林來炎先生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

整，加上歷年孳息，合計新台幣壹佰貳拾萬元整。  

 

二、目的： 

    1.獎勵優秀新生，提高優秀新生入學率，進而提高社區學子就讀本校意願。 

    2.補助特殊學生，提高特殊學生入學率，減輕其家庭負擔，營造友善校園。 

 

三、基金保管及運用方式： 

    本獎學金由學校公庫(臺灣銀行)統一保管，以本金及孳息作為獎學金之用。 

 

四、獎金金額： 

    1.優秀新生：市長獎入學，獎金 3,000 元；議長獎入學，獎金 1,500元。 

    2.特殊生入學：勵學金 2,000元。 

 

五、申請辦法： 

    1.開學後由註冊組公告，由導師收取學生市長獎、議長獎獎狀影本，繳交教務 

      處彙整。 

    2.特殊生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至教務處註冊組。 

    3.經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頒發優秀新生獎學金及特殊生勵學金。 

    4.審查委員：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各處室主任、各年級級導師及專 

      任教師 1名組成。 

六、本辦法於經獎學金委員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